
工商注册委托代理合同 

甲方（委托方）：     

乙方（被委托人）： 

为了充分发挥乙方的资源和专业优势，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

乙方办理工商手续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代办项目与费用 

1、委托代办项目如下： 

服 务 项

目 
 需要代办的证照、材料 费用（元） 代办期限    

新 设 公

司 工 商

登记 

1、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正本与

副本 

2、公章（公章、合同专用章、财

务专用章 

  

银 行 开

户 
 银行开户许可证              

注： 

（1）除非另有说明，上述证照、材料均指合法有效的原件。 

（2）期限自甲方提供齐全、有效的材料时起算；期限按工作日计算。 

2、服务费用总计：人民币（大

写）                    （￥        元）。 

二、付款方式 

1、本协议签订时，甲方支付         元作为预付款。 

2、服务完成，乙方向甲方提交证照、材料后三日内甲方付清余款。 



3、下列费用由甲方另行承担： 

（1）工本费、刻章费等由国家机关、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2）甲方自行准备材料产生的文印、邮寄费用，甲方人员 的人工、交通费用

等。 

4、除本协议有明确约定以外，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其它费用或报酬，乙方服务

过程中的成本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5、超出本协议约定的代办项目范围的，双方另行协商收费。 

三、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应指定专人配合乙方完成新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等事务。    

2、甲方对提供的证件和法律文件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

任。 

四、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照规定为甲方办理企业注册代理工

作。     

2、乙方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采用规范的登记代理程序和

方法，协助甲方完善各类文件资料，齐全应有的证件。  

3、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证件和资料负有妥善保管和保密责任，乙方不得将证件和

资料提供给与新企业开业登记（包括工商、质监、税务等部门）无关的其他第

三者。   

五、合同终止及违约   

1、协议履行期间，因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乙方将已

取得的预付款退还给甲方。 



2、若因甲方不能提供工商经营范围所需的材料以及其他原因造成企业注册登记

办理失败，乙方扣除相关步骤的代理费用后向甲方退还余款，并退还甲方上交

的办证资料。 

3、甲方因提供的法人或股东曾注册公司被吊销执照，被工商、税务列入黑名

单，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等原因，使乙方无法完成委托事项或乙方受损的，乙方

有权终止办理后续事宜，不予退费，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乙方损失。 

4、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后未及时领取证照，影响税务纳税申报或导致其它后果

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5、协议履行期间，凡甲方未能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或者甲方人员失去联系等原

因，致使乙方服务工作连续 20天毫无进展的，乙方有权利终止履行义务，乙方

所收取的预付款不予退还。 

6、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金额的 0.1% 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同时仍应履行付款义务。 

逾期超过 15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7、乙方逾期完成代办项目的，每逾期一天，应按相应服务费用的 1%  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从服务费用中扣除；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服务费用总

额。 

逾期超过 15天 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六、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

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向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七、附则 

1、本协议一式二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各份协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签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乙方（签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